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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桩检测结果评价的几个问题 

刘振东 张连琦 

(河北地矿廊坊工程地质勘测技术研究所) 

摘 要 对基桩检测结果评价时应考虑到的有关问题做了一些理解与分析。 

关键词 基桩检测 

JGJ106—2003规范中规定基桩检测结果评价 

有两项基本内容，一是桩身完整性检测结果评价，应 

给出每根受检桩的桩身完整性类别；二是承载力检 

测结果评价，应给出每根受检桩的承载力检测值，并 

据此给出单位工程同一条件下的单桩承载力特征值 

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的结论。 

1 评价的标准及有关问题 

这是在实际基桩检测结果评价时所必然涉及的 

问题，即以什么样 的标准来评价。由此引出三方面 

的要素：实际检测、设计要求和验收标准。先举例说 

明一下，比如某个工程低应变法检测桩身完整性时， 

某桩在距桩顶 1．0 m处存在缺陷反射信号，经查证 

得知是因为桩顶直径大出设计要求的直径很多造成 

的，那么在出具检测报告时，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， 

对此桩我们通常是不做为缺陷桩对待的。从中可以 

看出，有两方面的因素在影响着我们的评价，一是实 

际检测获得的信号，二是设计要求，最终是以设计要 

求为准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JGJ106—2003规范中提 

到的“桩身截面尺寸相对变化”时，认为这种“相对 

性”应以设计桩径要求及考虑验收规范中桩径的允 

许负偏差确定。其中就涉及设计要求和验收标准。 

其实就基桩检测的检验性本质而言，我认为通 

过分析实际检测数据，结合设计要求作为相对的标 

准来进行检测结果的评价是合理而有据的(由于扩 

径桩对建筑质量有利，所以不在此列)。这是因为， 
一 方面设计要求作为施工的纲领性文件，其严格的 

执行是过去也是将来施工质量得以根本保证的前 

提，设计者从大局的通盘考虑出发给工程施工预留 

一 定的安全储备应由设计者在验收水平上支配，不 

应作为施工、监理乃至检测阶段“偷工减料”的根 

据。另一方面，作为阶段性的检测成果，基桩检测内 

容仅包括承载力和桩身完整性两个单项，除了对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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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阶段提出必要的建议或意见，不可能再负得起更 

高一级阶段——验收阶段的责任。 

由于实际检测时所具备的各种条件都作为各检 

测方法的输入信息而参与了资料的整理与分析，所 

以当以设计要求为评价标准时要求这种实际条件与 

设计要求尽可能一致 ，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干扰、 

保证检测工作的质量，就是合理而重要的。而当实 

际检测平面与设计要求平面不一致时，必然会要求 

检测者进行相应的换算及很好的预见。如检测的实 

际桩项标高高于设计桩顶标高时，这种换算及预见 

有两种情况应注意：一是承载力检测时，当对高出桩 

段的摩阻力进行折减时是否考虑了侧摩阻力与地层 

所处深度的关系；二是基坑的开挖过程会对桩体造 

成什么样的不利影响。此外，设计要求是长期荷载 

作用，而检测数值具有时刻性，所以当遇到一些特殊 

桩型或特殊场地时，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必须值得 

考虑。具体到以设计要求为评价标准时，对桩身完 

整性而言，由于设计方并不给出各种缺陷桩所占的 

比例，所以仅体现在单桩桩体的截面均质性、材料密 

实性及连续性上；对承载力而言就是能否满足设计 

要求的数值。 

2 桩身完整性分类有关问题 

桩身完整性是反映桩身截面尺寸相对变化、桩 

身材料密实性和连续性的综合定性指标，其类别是 

按缺陷对桩身结构承载力的影响程度划分的。由于 

评价时是以设计要求为标准的，所以有两点值得注 

意：一是承载力问题，二是连续性问题。 

(1)关于承载力：桩身完整性中说的 “桩身结 

构承载力”与验收时所提到的“承载力”是有区别 

的。表现在两方面：首先，后者是一个综合的指标， 

是桩土体系共同的表现，不但包含桩、土各 自的强 

度，而且还有两者相互作用的问题。而前者仅仅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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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体系中的一个方面，即只考虑到了桩的强度，并 

不包含土的强度及桩土相互作用的问题。第二，前 

者存在对抗压、抗拔和抗水平的要求，而后者就非常 

具体，也可能设计者在某一工程中只考虑其 中的一 

项。所以完整性与承载力二者在具体的工程项目中 

并非完全对等地彼此统一，那么出现 IV类桩(比如 

浅部整合型水平裂隙桩)却满足设计要求的承载力 

的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了。 

(2)关于连续性：在设计桩顶标高与其所选定 

的持力层之间这个范围内讨论连续性的问题似乎更 

具实际意义。有两个特殊性的表现 ：一是桩顶标高 

不够的情况。这多由停泵时间过早或灌料质量太差 

造成，当其超过质量标准过多时必然会对桩身结构 

承载力乃至设计要求的承载力造成影响，不论其下 

部桩体完整性如何，必然归于 III、IV类桩无疑，也肯 

定是要进行接桩处理的。二是桩底沉渣。无论是从 

材料连续性方面考虑，还是从其对荷载传递的连续 

性方面考虑，桩底存在超标的沉渣都是一种不利的 

因素，显然应归于III、IV类桩，所以事前了解施工工 

艺、地勘情况以及熟悉各检测方法的优缺点合理选 

择检测方法就能做到有的放矢。 

由于桩身完整性是一个综合的、定性的指标 ，而 

非严格的定量指标 ，又加上各检测方法固有的缺点， 

所 以在有些情况下无法进行分类或无法精确地估计 

缺陷对承载力的影响程度。此时，采用更好的检测 

手段进行验证检测或扩大检测就成为必须。 

3 承载力检测结果评价问题 

仅从检测角度出发对基桩承载力整体的准确评 

价是难以做到的。这是因为，一方面“承载力”作为 

一 个复杂施工过程的最终体现指标，其至少涉及勘 

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等诸多过程，检测者不可 

能全程跟踪，况且还存在着施工中隐蔽因素的过多 

影响造成的某种不可预见性；另一方面，传统的检测 

抽样规则并未建立在概率学统计基础上，那么以少 

量的样本去推断整体，显然会力不从心。所以“单 

桩承载力特征值满足设计要求”并无全部基桩承载 

力均满足设计要求的含义。 

此外，在给出“单桩承载力特征值”时，其中的 

“同一条件”应至少包括下面几个方面：地质条件、 

设计各种参数、建筑物类型及规模、桩型及施工工 

艺、桩身完整性等。对于单位工程内不同桩型及施 

工工艺、不同的承载力要求值等特殊情况时如何评 

价又是新的问题。出于对建筑物安全考虑的原因。 

作为各个受检桩承载力检测值统计结果的“承载力 

特征值”应在每根受检桩都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 

进行统计，或者找到单个受检桩承载力检测值不满 

足设计要求的原因后再进行统计。 

4 完整性与承载力的关系问题 

主要讨论桩身完整性在整体上对承载力检测结 

果评价时的影响问题。 

仅给出各受检桩的类别，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 

上明确各个受检桩对承载力的影响，但受检桩完整 

性的整体效果如何?或者说对建筑物整体性安全的 

影响有多大?这也是在进行承载力评价时必须加以 

考虑的。由于桩身完整性抽检的比例较大，按其检 

测结果对基桩施工质量进行评价进而就完整性整体 

上对承载力的影响程度做出合适的估计是可能的。 

当桩身完整性检测所发现的III、IV类桩之和大于抽 

检桩数的20％时，就应在未检桩中进行扩大抽检。 

抽检完成或当III、IV类桩之和不大于抽检桩数的 

20％时，从检测角度出发，对基桩检测工作的进一步 

验证或进行必要的工程处理提出相应的意见或建议 

也是检测的责任。 

5 对目前检测工作的一点看法 

实际上，基桩检测结果作为验收标准的一个技 

术性文件之一，这种性质就已经确定了它在建筑地 

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中所应承担的角色。也就 

是说，单凭一份检测报告而忽视其他方面的质量要 

求如桩位偏差、桩径偏差等是无法给出所检这批基 

桩是否合格的结论的。那是验收阶段，施工的各个 

环节共同参与后综合分析的结果。那种超越自身局 

限过多地承揽责任其实并非真正负责，还有可能造 

成别人推卸责任的借 口。对这种现象应该加以杜 

绝。应该看到检测的局限性 ，这样既有利于检测市 

场的进一步完善与规范，同时又有利于检测技术的 

良性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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